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可移动式不锈钢展板架制作项目招标文件
项目编号：STZFZ202111-2
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可移动式不锈钢展板架制作项目对外招标制作安装，诚请有意参与竞标的单位参加投标。具体要求如下：
一、采购项目名称：可移动式不锈钢展板架制作
二、项目预算：3.2万元（最高限价）
三、采购清单与规格参数：可移动式不锈钢展板架   合计20个（详见附件）
四、供应商资格：
合格的供应商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十七条的相关规定并具备以下要求: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企事业法人，营业执照必须具有不锈钢制作资质，并在有效期内；
2.未被“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列入失信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4. 无法律、法规禁止投标行为。
五、与投标相关的事项：
1.投标文件接收开始时间：2021年12月6日9：30，
接收截止时间：2021年12月6日10：00
接收地点：江苏省泰州中学附属初级中学湖源楼总务处（泰州市凤凰东路59号）。
★投标时请提供材料小样。所有材料必须达到环保要求，无异味。
2.项目经办人：吴刚，电话：13951163263。
3.投标注意事项：投标人参与投标前须查看现场，按标书要求备好产品小样，在标书规定的时间，至学校指定地点参加竞标。确定中标单位后，在公示结束后，中标人在合同签订前缴纳履约保证金（中标价10%）方可签订合同。项目制作完成并安装到位经验收合格后退回履约保证金（无息）。投标过程中的未尽事宜，按国家规定执行。
4.响应文件至少应包含以下材料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供应商营业执照或相关部门的登记证明文件复印件；
（2）供应商法定代表人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3）货物清单及明细报价表（格式见附件）；
5.投标文件一式一份，用信封密封，封口加盖单位公章，封面上写明投标人名称、地址及联系电话。
6.合同生效：合同须经供、需双方代表签字、盖章后生效。
7.供货时间：从合同签订后次日15天，如不能在规定的工期内供货并安装调试直到正常使用，则每延误一天，扣款200元。
8.付款方式：供应商根据合同规定将货物交付到学校指定地点、安装调试结束，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支付全款，同时供应商到学校财务室缴纳合同价5%的质保金，如无质量问题，余款在一年免费质保期满后付清。
9.评标原则：满足招标文件所有要求，经评审合理低价确定中标单位。合格投标单位必须有三家以上（含三家）方可开标，不足三家此标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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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移动式不锈钢展板架制作参数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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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要求：材质为优质304不锈钢，产地广东（投标时需出具产地证明、检测报告等材料），推荐品牌：响当当牌、长城牌、鸿秀牌、双兴牌。方管为50*50*1.2mm实厚，表面无损伤。中间背板为304不锈钢拉丝板实厚1.0mm。底部焊接高品质环球万向轮。
所有接头焊接必须做好防锈、防刮、抛光处理。

image1.jpeg




image2.jpeg




